附表1：
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师美术与设计类学科晋升高级职务
科研成果量化评审表
申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
现任专业技术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任职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专业技术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量化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  
	科研论文发表、著作出版成果量化

	序号
	成果内容
	量化评分标准
	单位评分
	评委评分
	备 注

	1
	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
	专业核心期刊15分，重要影响的专业学术期刊10分，一般专业学术期刊5分
	
	
	论文字数须3000字以上（由于发表篇幅限制，被删减的应附原文），论文发表或获奖限第一作者。

	2
	非本专业类期刊发表论文
	核心期刊10分，其他期刊2分
	
	
	

	3
	报刊(理论版)发表论文
	国家级报刊12分，省级报刊3分，高等学校校报0.5分
	
	
	

	4
	增刊、专刊、学术论文集发表论文
	专业类刊物3分，非专业类刊物1分
	
	
	

	5
	论文被学术文摘转载
	全文转载10～12分，2/3转载6～8分,1/3转载3～5分
	
	
	

	6
	论文获学术奖
	国家级30分，省级和全国专业协会、学会10分，省级专业协会、学会5分
	
	
	

	7
	出版著作
	专著：国家级或权威学术出版社每万字4分，其它出版社3分
	
	
	著作包括专著（含个人论文集）、译著、编著、教材。合著第一作者占60%，其他共占40%。

	
	
	编著、译著：国家级或权威学术出版社每万字2分，其它出版社1分
	
	
	

	8
	主编出版画册、论文集
	每部（套）：国家级或权威学术出版社8分，其它出版社4分
	
	
	

	9
	出版个人画册、教参图书
	每部（套）：国家级或权威学术出版社6分，其它出版社1分
	
	
	

	10
	著作、画册获省级奖
	一等20分，二等15分，三等10分
	
	
	

	11
	著作、画册获国家级奖
	一等50分，二等35分，三等20分
	
	
	

	注：同一项目获多项奖，可按获奖项累计得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小  计
	
	
	

	科研项目及艺术创作成果量化

	序号
	成果内容
	量化评分标准
	单位评分
	评委评分
	备 注

	12
	主持科研项目正式立项
	国家级30分，省级10分，校级3～8分
	
	
	限主持人

	13
	完成非商业性艺术项目
	国家级30分，省级10分，校级3分
	
	
	合作的主持人占60%，参与骨干人员共占40%

	14
	科研项目获省级奖
	一等30分，二等20分，三等10分，优秀5分
	
	
	

	15
	科研项目获国家级奖
	一等80分，二等50分，三等30分，优秀15分
	
	
	

	16
	创作获国家级创作奖
	一等60分，二等40分，三等30分，优秀15分
	
	
	合作的主持人占60%，参与骨干人员共占40%

	17
	创作获省级创作奖
	一等30分，二等20分，三等10分，优秀5分
	
	
	

	18
	创作获全国专业协会奖
	一等30分，二等20分，三等10分，优秀5分
	
	
	

	19
	创作获省级专业协会奖
	一等20分，二等10分，三等5分，优秀3分
	
	
	

	20
	创作入选专业展演评比
	国家级10分，全国协会5分，省级1分,校级0.5分
	
	
	限第一作者。展演可按次数累计加分

	21
	专业学术机构邀请展演
	全国学术机构5分，省级学术机构3分，校级1分 
	
	
	

	22
	专业机构举办个人展演
	全国专业机构10分，省级专业机构5分，校级2分
	
	
	

	23
	国外学术交流活动
	国际性重要展演20分，学术会议论文10分，邀请展演2分 
	
	
	

	24
	创作作品在专业刊物发表
	专业核心期刊每件1分，限15分；全国重要学术期刊每件0.5分，限10分；一般专业期刊每件0.2分，限5分 
	
	
	

	注：同一项目获多项奖，应按获奖项累计得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小  计
	
	
	


